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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會議 

一、時 間：民國 113 年 5 月 23 日上午九時 

二、地 點：本會議事堂 

三、出 席：蘇浚豐 鄭倫杰 張玉龍 林沛瑩 楊錦發 陳鑲萍 吳泳慧 陳

昀志 林澄洋 梁淑絹 

四、列 席：鄉長林英嘉 主任秘書梁倉榮 行政主任林俊仁 政風主任陳

文富 主計主任謝瓊慧 人事主任紀曉筑 民政課長徐尉晏 

秘書阮炳煌 社會課長凃立德 建設課長游宗霖 財政課長

李美玲 農觀課長王中森 清潔隊長曹耀仁 圖書館長陳楚

晴 幼兒園長廖雅倩 

五、主 席：鄭副主席倫杰 錄音：林俊琪 記錄：林美芬 司儀：林

美芬 

六、討論提案： 

林司儀美芬報告： 

彰化縣秀水鄉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6 次臨時會，5 月 23 日，今日議

程：討論提案。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鄉長、各課室主管、各位代表同仁、秘書，大家早安！本次召開彰

化縣秀水鄉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6 次臨時會，因為主席有私人要務，今天

由我代理主席一職；本次臨時會為期 3 天，共討論 3 件議案，待會我們

逐案討論，會議正式開始。首先討論第 1 號案，請秘書宣讀。 

柯秘書錫昌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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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秀水鄉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6 次臨時會提案，號別：第 1 號。

類別：幼兒園。提案人：秀水鄉長林英嘉。案由：為教育部國民及學前

教育署（以下簡稱教育部國教署）補助本所鄉立幼兒園辦理「113 年度

充實及改善教學環境設施設備經費」一案，核定補助經費計新臺幣 100

萬 4,200 元整，因本年度（113）未編列該筆預算，爰提請貴會同意先行

墊付，提請審議。理由：一、依據彰化縣政府 113 年 1 月 16 日府教幼字

第 1130022625 號函暨「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四十四點第一項第

四、六款規定辦理。二、本案教育部國教署核定補助經費計新臺幣 100

萬 4,200 元整，其中國教署補助 85％計 85 萬 3,570 元整，公所自籌款 15

％計 15 萬 630 元整，因本年度未編列該預算，擬報請貴會同意先行墊

付，俟通過後於 114 年轉正。三、基於時效，本案業已送請貴會同意辦

理墊付在案（113 年 2 月 2 日彰秀鄉代字第 1130000109 號函），請貴會

准予追認。四、檢附彰化縣政府 113 年 1 月 16 日府教幼字第 1130022625

號核定函影本供參。辦法：提請貴會同意追認墊付，俟完成法定預算程

序後，於 114 年編入預算轉正。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有關第 1 號案，請幼兒園園長詳細說明。 

廖園長雅倩答覆： 

大會主席、秘書、鄉長、主秘、各位代表先進、各課室同仁，大家

好！有關幼兒園所提出的第 1 號案，理由：一、依據彰化縣政府 113 年

1 月 16 日府教幼字第 1130022625 號函暨「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

第四十四點第一項第四、六款規定辦理。二、本案教育部國教署核定補

助經費計新臺幣 100 萬 4,200 元整，其中國教署補助 85％計 85 萬 3,570

元整，公所自籌款 15％計 15 萬 630 元整，因本年度未編列該預算，擬

報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俟通過後於 114 年轉正。三、基於時效，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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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已送請貴會同意辦理墊付在案（113 年 2 月 2 日彰秀鄉代字第

1130000109 號函），請貴會准予追認。四、檢附彰化縣政府 113 年 1 月

16 日府教幼字第 1130022625 號核定函影本供參。提請貴會同意追認墊

付，俟完成法定預算程序後，於 114 年編入預算轉正。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好，請坐。關於本案，在 113 年 2 月 2 日有來函徵求各位代表允許

業務單位先執行；各位代表有何其他意見？請提出討論。園長，請妳將

目前所執行的進度及細項再行說明，好嗎？ 

廖園長雅倩答覆： 

是，幼兒園再次報告，有關「113 年度增設 2 歲專班教室整修工程」

的進度，在上週有給各位代表一份進度表，我們在 113 年 4 月 27 日開始

申報開工，工期預計有 40 日曆天；並預計在 113 年 6 月 6 日完竣，目前

持續都在進場施作當中，教室內部要拆除的部分已拆除，鋁門窗的部分

也已裝設。而 113 學年度的開學日是在 113 年 8 月 14 日，我們預計招

收「2 歲專班」，1 個班級，幼兒 16 位，也皆已完成報名的手續，總計

有 15 位正取生，並依規定保留 1 位學生名額至 113 年 6 月 30 日止，主

要是有「優先入學」的部分，備取生則有 10 位左右；所以在進度上，目

前應該是會在 113 年 6 月 6 日完竣，也可以在 113 年 8 月 14 日的開學

日讓幼幼班的學生開始上課，以上報告。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幼幼班僅招收 16 位嗎？ 

廖園長雅倩答覆： 

是的。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現在報名的有…照妳這樣講，不就也有 20 幾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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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園長雅倩答覆： 

對，大概 25 位左右，因為中間有進進出出。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還是僧多粥少；所以這筆補助款，基本上都是支用在幼幼班的設置

及相關設備上？ 

廖園長雅倩答覆： 

是的。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這個部分是分為「經常門」及「資本門」？ 

廖園長雅倩答覆： 

是。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經常門」是支用哪些部分？「資本門」又是支用哪些部分？請妳

再稍微報告；報告得清楚一點。 

廖園長雅倩答覆： 

好，在「資本門」的部分，主要是針對教室內部隔間牆的施作，還

有窗簾、地板、廁所等整修；在「經常門」的部分，主要是針對學童的

桌椅、櫃子、棉被櫃等，目前「桌椅」方面已經在 113 年 2 月 23 日訂購

完成，這是支用補助款。而其他不足的部分，因為有編列在 113 年度的

預算裡面，所以我們在 113 年 4 月 2 日時有另外再請購「增設 2 歲專班

教室基本設備」，像是教具櫃、收納櫃、半掩圖書設備、閱讀小屋及透

氣的棉被櫃等；也因為這個部分，國教署沒有補助，所以在 113 年度的

預算有編列相關經費來支應，以上報告。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我們自己的本預算也有編列幼幼班的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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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園長雅倩答覆： 

是。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現在的執行情形如何？本預算的這筆經費。 

廖園長雅倩答覆： 

目前在「教室基本設備」有支用 11 萬 8,845 元整；而後續的部分，

待整個教室完竣之後，若是有不足的地方才會動支到本預算來補足。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我們招收學生的名額是如何訂定？ 

廖園長雅倩答覆： 

招收人數是依照教保服務機構的規定，且「幼兒教育法」的師生比

規定，「幼幼班」是 1 位老師對 8 位學生，比例為 1 比 8，我們最多可

以 2 位老師對 16 位學生；但是因為幼兒園教室的關係，我們僅能辦理 1

間教室的整修，所以無法再開設第二個班，僅能招收 1 班幼幼班。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最多也到這樣，後面也沒辦法再招收？ 

廖園長雅倩答覆： 

對，因為目前的小班已經有 2 個班級都在二樓；且小班的學童，原

則上他們的身心發展還沒有非常地完全，所以有的孩子若是個子太小，

都要讓他們上樓的話會有執行上的困難。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好，請坐。 

廖園長雅倩答覆： 

謝謝。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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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代表還有何其他問題？請提出討論。沒有任何問題嗎？若沒有

問題，本案照案通過。請秘書宣讀。 

柯秘書錫昌報告： 

彰化縣秀水鄉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6 次臨時會提案，號別：第 1 號。

類別：幼兒園。提案人：秀水鄉長林英嘉。案由：為教育部國民及學前

教育署（以下簡稱教育部國教署）補助本所鄉立幼兒園辦理「113 年度

充實及改善教學環境設施設備經費」一案，核定補助經費計新臺幣 100

萬 4,200 元整，因本年度（113）未編列該筆預算，爰提請貴會同意先行

墊付，提請審議。理由：一、依據彰化縣政府 113 年 1 月 16 日府教幼字

第 1130022625 號函暨「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四十四點第一項第

四、六款規定辦理。二、本案教育部國教署核定補助經費計新臺幣 100

萬 4,200 元整，其中國教署補助 85％計 85 萬 3,570 元整，公所自籌款 15

％計 15 萬 630 元整，因本年度未編列該預算，擬報請貴會同意先行墊

付，俟通過後於 114 年轉正。三、基於時效，本案業已送請貴會同意辦

理墊付在案（113 年 2 月 2 日彰秀鄉代字第 1130000109 號函），請貴會

准予追認。四、檢附彰化縣政府 113 年 1 月 16 日府教幼字第 1130022625

號核定函影本供參。辦法：提請貴會同意追認墊付，俟完成法定預算程

序後，於 114 年編入預算轉正。大會議決：照案通過。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接下來我們先討論第 3 號案，請秘書宣讀。 

柯秘書錫昌報告： 

彰化縣秀水鄉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6 次臨時會會議案，號別：第 3

號。類別：清潔隊。提案人：秀水鄉長林英嘉。案由：彰化縣環境保護

局辦理 113 年垃圾車汰換計畫，購置垃圾車輛，補助本所 12 立方公尺電

動壓縮式垃圾車一台，購車計畫經費新臺幣 448 萬元整，本所需配合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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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臺幣 222 萬 8,375 元整，因本年度未編列是項經費預算，爰提請貴會

同意先行墊付，俟 114 年度再辦理預算轉正，請貴會審議。理由：一、

依據彰化縣環境保護局 113 年 5 月 6 日彰環廢字第 1130026100 號函暨

「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四十四點第一項第四、六款規定辦理。

二、本案係彰化縣環境保護局辦理 113 年一般性補助款指定辦理施政項

目－基本設施之「垃圾車汰換計畫」管制措施，購置垃圾車輛經費共計

新臺幣 448 萬元整；其中縣款計新臺幣 225 萬 1,625 元整，本所需配合

款新臺幣 222 萬 8,375 元整，並於新車撥交後，本所應完舊有垃圾車（849-

UD）之報廢。三、因本（113）年度未編列是項經費預算，爰提請貴會

同意先行墊付，俟通過後於 114 年辦理預算轉正。四、檢附彰化縣環境

保護局核定函及 113 年一般性補助款指定辦理施政項目－基本設施之垃

圾車汰換計畫經費明細表各 1 份供參。辦法：提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

俟後再辦理預算轉正。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請清潔隊長詳細說明。 

曹隊長耀仁答覆： 

大會主席、秘書、各位代表先進、鄉長、主秘、各位同仁，大家早

安！有關清潔隊所提出的第 3 號案，理由：一、依據彰化縣環境保護局

113 年 5 月 6 日彰環廢字第 1130026100 號函暨「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

點」第四十四點第一項第四、六款規定辦理。二、本案係彰化縣環境保

護局辦理 113 年一般性補助款指定辦理施政項目－基本設施之「垃圾車

汰換計畫」管制措施，縣政府預定採購的車輛經費是依據今年度的「共

同供應契約」，購置垃圾車輛經費共計新臺幣 448 萬元整；其中縣款計

新臺幣 225 萬 1,625 元整，約補助 50.26％，本所需配合款新臺幣 222 萬

8,375 元整，概估 49.74％，並於新車撥交後，本所應完舊有垃圾車（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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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D）之報廢，稱為「汰舊換新」。三、因本（113）年度未編列是項經

費預算，於 113 年 5 月 6 日，彰化縣環境保護局有來函，爰提請貴會同

意先行墊付，俟通過後於 114 年辦理預算轉正。四、檢附彰化縣環境保

護局核定函及 113 年一般性補助款指定辦理施政項目－基本設施之垃圾

車汰換計畫經費明細表各 1 份。請各位代表參閱，以上報告。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各位代表有何意見？我有一點不明瞭，有關我們的垃圾車，以往中

央補助不是都蠻多的嗎？為何這次僅彰化縣環境保護局補助？中央沒有

補助款？ 

曹隊長耀仁答覆： 

跟大會報告，中央的補助要看車輛的性質，以「資源回收車」來講，

一般都是在基管會，且必須要有「用途」，寫申請計畫書上去之後，後

面再加把勁也未必會有；而縣政府的補助則是縣政府本身縣政施政中的

一項計畫，這筆經費也是由中央撥給他，不過是由縣政府指定，看有哪

些公所提出申請，並經縣長核定後才有補助，所以這件案子，26 個鄉鎮

市僅 4 個鄉鎮市獲得補助。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但是我們鄉公所的配合款會比較多，幾乎快 50％，對吧？ 

曹隊長耀仁答覆： 

對，49.74％。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我們為何不尋求環保署的協助？至少我們的經費能夠節省一點。 

曹隊長耀仁答覆： 

有關補助的額度，我們已經有詢問過環境部及彰化縣政府，環境部

補助各鄉鎮市並沒有按照財政收支情形下去劃分，意思是他約略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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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幾級的政府，他是約略多少％補助行政機關，大部分都是一半，

也就是二分之一左右。至於要向環境部申請補助，我們幾乎每年都有申

請，但是僅 1 年，在經過中央民意代表的支持下，這 4 年中僅 1 年有通

過，也就是那台抓斗車，通過的機率相當渺茫；這個部分也曾經努力過，

這次也是承蒙縣長予以我們公所這件補助案。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向中央申請補助是我們要去努力的；我們若是沒有努力，人家不可

能白白補助給你吧？也不能這麼講，我們若是有迫切需要的話是要向你

方才提到的「環境部」嗎？現在改為「環境部」？ 

曹隊長耀仁答覆： 

是。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我們要提出計畫並努力爭取，我記得之前也是有補助吧？ 

曹隊長耀仁答覆： 

僅 1 台而已。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僅 1 台而已？ 

曹隊長耀仁答覆： 

是。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在鹿港… 

曹隊長耀仁答覆： 

那是「汰舊換新」。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那是「汰舊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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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隊長耀仁答覆： 

對，「汰舊換新」的部分，只要車輛的年限足夠，且夠破爛的話，

加上後面再加把勁，通常都會補助；而中央的部分就不一定，我們幾乎

每年都有提出，但是都沒有下文。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好。各位代表有何其他意見？你請坐。 

曹隊長耀仁答覆： 

好，謝謝。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若是有代表需要質詢，再請你起來答覆。隊長，這輛要報廢、汰換

的車輛，目前的年限是幾年？ 

曹隊長耀仁答覆： 

已經超過了，是 15 年。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15 年嗎？ 

曹隊長耀仁答覆： 

15 年。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我聽成 45 年。 

曹隊長耀仁答覆： 

抱歉。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這個部分若是要招標，也是由縣政府統一招標嗎？ 

曹隊長耀仁答覆： 

是，縣政府統一招標後，我們僅負責接管及過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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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好。各位代表有何問題？若沒有問題，本案照案通過。 

曹隊長耀仁答覆： 

感謝大會，謝謝。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請秘書宣讀。 

柯秘書錫昌報告： 

彰化縣秀水鄉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6 次臨時會會議案，號別：第 3

號。類別：清潔隊。提案人：秀水鄉長林英嘉。案由：彰化縣環境保護

局辦理 113 年垃圾車汰換計畫，購置垃圾車輛，補助本所 12 立方公尺電

動壓縮式垃圾車一台，購車計畫經費新臺幣 448 萬元整，本所需配合款

新臺幣 222 萬 8,375 元整，因本年度未編列是項經費預算，爰提請貴會

同意先行墊付，俟 114 年度再辦理預算轉正，請貴會審議。理由：一、

依據彰化縣環境保護局 113 年 5 月 6 日彰環廢字第 1130026100 號函暨

「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四十四點第一項第四、六款規定辦理。

二、本案係彰化縣環境保護局辦理 113 年一般性補助款指定辦理施政項

目－基本設施之「垃圾車汰換計畫」管制措施，購置垃圾車輛經費共計

新臺幣 448 萬元整；其中縣款計新臺幣 225 萬 1,625 元整，本所需配合

款新臺幣 222 萬 8,375 元整，並於新車撥交後，本所應完舊有垃圾車（849-

UD）之報廢。三、因本（113）年度未編列是項經費預算，爰提請貴會

同意先行墊付，俟通過後於 114 年辦理預算轉正。四、檢附彰化縣環境

保護局核定函及 113 年一般性補助款指定辦理施政項目－基本設施之垃

圾車汰換計畫經費明細表各 1 份供參。辦法：提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

俟後再辦理預算轉正。大會議決：照案通過。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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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先休息 10 分鐘。 

林司儀美芬報告： 

會議繼續進行。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會議繼續進行，我們接著討論第 2 號案。請秘書宣讀。 

柯秘書錫昌報告： 

彰化縣秀水鄉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6 次臨時會提案，號別：第 2 號。

類別：民政課。提案人：秀水鄉長林英嘉。案由：修訂「彰化縣秀水鄉

公墓暨納骨堂使用管理自治條例」第十七條、第十七條之一及新增第十

七條之二，提請審議。理由：一、依據本所業務權責辦理。二、本條例

修正第十七條，廢除允許更換箱位之條文文字，易衍生申請者家庭糾紛

或本所管理問題。三、本條例修正第十七條之一，配合第十七條修正廢

除塔位異動申請，並規定如有退堂者需再申請塔位時之規定。四、本條

例新增第十七條之二，為落實使用者付費及維護全部入塔者權益，以為

周延妥適。五、檢附「彰化縣秀水鄉公墓暨納骨堂使用管理自治條例」

總說明、修正條文對照表及「彰化縣秀水鄉公墓暨納骨堂使用管理自治

條例」（稿）供參。辦法：審議通過後，發布施行，並依規費法第十條

規定送本鄉民代表會備查。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請民政課長說明。 

徐課長尉晏答覆： 

大會主席、秘書、各位代表先進、鄉長、主秘、各位主管同仁，大

家好！民政課報告，有關民政課所提出的第 2 號案，案由：修訂「彰化

縣秀水鄉公墓暨納骨堂使用管理自治條例」第十七條、第十七條之一及

新增第十七條之二，提請大會審議。理由：一、依據本所業務權責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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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條例修正第十七條，廢除允許更換箱位之條文文字，易衍生申請

者家庭糾紛或本所管理問題。三、本條例修正第十七條之一，配合第十

七條修正廢除塔位異動申請，並規定如有退堂者需再申請塔位時之規定。

四、本條例新增第十七條之二，為落實使用者付費及維護全部入塔者權

益，以為周延妥適。五、檢附「彰化縣秀水鄉公墓暨納骨堂使用管理自

治條例」總說明、修正條文對照表及「彰化縣秀水鄉公墓暨納骨堂使用

管理自治條例」（稿）供參。辦法：審議通過後，發布施行，並依規費

法第十條規定送本鄉民代表會備查。以上報告。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請坐。針對修訂「彰化縣秀水鄉公墓暨納骨堂使用管理自治條例」，

請各位代表要慎重，先參閱前、後對照的條文，也就是「現行條文」及

「修正條文」，這個部分關係到全鄉鄉民的權益問題，我希望各位代表

能夠用心地來審查該條例。各位代表若有任何問題，請提出討論。「現

行條文」的意思是鄉民若認為先人櫃位的方位有不妥之處，想要更換櫃

位，經呈請鄉長核准，得免繳納各項費用，便可更換櫃位，以一次為限；

現行條文是如此，也就是經呈請鄉長核准，得免繳納各項費用，便可更

換一次櫃位。「修正條文」的意思是必須先辦理退堂，如需再行使用納

骨堂時，應重新申請並繳納各項費用。這項條文，各位代表是否有概念？

你還沒有概念？請你參閱臨時會議案所附的對照表，其內容有敘明。請

各位代表詳細參閱，有關這項條文，大家要認真來討論。再次說明，「現

行條文」的意思是經呈請鄉長核准，得免繳納各項費用，便可直接更換

櫃位；「修正條文」的意思是若要更換櫃位，必須先辦理退堂，且要再

重新申請並繳納各項費用。我們逐條參閱，先看到第十七條。各位代表

若有任何意見，請提出討論。民政課長，請你再針對第十七條詳細說明。 

徐課長尉晏答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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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感謝大會，在此先補充報告，目前主要修正的條文為第十七條，

其實這件案子在第 5 次臨時會時就已經提過 1 次，當時原本的條文，我

有保留在說明欄中；請各位代表先進參閱「彰化縣秀水鄉公墓暨納骨堂

使用管理自治條例修正條文對照表」的說明欄。現行條文為「經呈請鄉

長核准，得免繳納各項費用，以一次為限。」，而上次修訂的結果為「明

訂期限為入堂日起（含）3 年內方可申請辦理更換箱位。」，原本是以

「時間」來限制，讓次數不要這麼多，但是在上次的會期，向代表會提

請討論時，張代表有發表相關的審查意見，並提醒我們這樣可能會造成

比較複雜的狀況，所以這個部分經退回後，有請我們再行研議並修正，

再提送大會；公所這邊就是本我們的權責將它再行修正，這次主要的修

正條文為「退堂後如需再行使用納骨堂時，應重新申請並繳納各項費用。」，

等於該櫃位就放棄了，再視作新案做申請，以上民政課補充報告。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這樣有詳細嗎？有何疑義？都不能更換就對了？張玉龍代表請發言。 

張代表玉龍質詢： 

現在的意思是不要再一直更換櫃位，我也不知道以前有這項條文，

就是「經呈請鄉長核准，得免繳納各項費用，以一次為限。」，這樣也

是增加鄉長的困擾而已，都不要最好，這是最乾脆的做法；像幾天前，

我有聽到民眾在講說「這次的地震，依這種震法，櫃位的方位都跑掉了！」，

結果大家都去開櫃，要再重新調整方位，太扯了，對吧？ 

蘇代表浚豐質詢： 

方位？ 

張代表玉龍質詢： 

就是骨灰罈有移位。民政課長，我還有一點想要請教，第四公墓及

第十六公墓的公墓管理員有在反映農曆過年，也就是初一至初五，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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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讓他們下午休息，也就是上午開放，下午讓他們休息；初一至初五的

那段時間，他們表示下午都沒有什麼人，火葬場也沒有作業，有在反映

初一至初五看能否僅上午開放，下午讓他們休息，請你再行斟酌。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張代表，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在臨時動議時再行討論，好嗎？ 

張代表玉龍質詢： 

好。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不好意思，我們現在針對「第十七條」的部分。 

張代表玉龍質詢： 

這項條文就照這樣即可，最好都不要更換櫃位，意思是如此吧？若

要更換櫃位就是要再重新申請並繳納各項費用。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請蘇浚豐代表發言。 

蘇代表浚豐質詢： 

有關公墓納骨塔的「櫃位」問題，經審查後，若是要請管理員開櫃

讓他調整方位，當然是 OK，但若是櫃位要退堂後，再重新申請更換櫃

位，以前我沒有印象；現行條文的「經呈請鄉長核准，得免繳納各項費

用，以一次為限。」，這個部分，我沒有印象，沒關係，這是「現行條

文」，現在若要修正，我認為有修正的必要，怎麼說？因為本身就已經

安置在櫃位了，之後若要更換櫃位，看是要更換至二樓還是三樓，這個

部分都要再重新繳納各項費用，當然手續是要先辦理退堂，之後待櫃位

都看好，再重新進塔，新的櫃位就要再重新繳納一次費用，應該是如此；

如此一來，也不會造成現任或是未來鄉長的困擾，譬如遇到地震，櫃位

內的骨灰罈若有移位，管理員要開櫃讓他調整方位，這個部分應該是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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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分為兩個部分，若是單純調整方位是沒關係，對吧？若是要更換櫃位，

當然依照現在的修正條文，要再重新繳納各項費用，這樣比較合理，以

上報告。請各位代表再行研議；本會及公所共同研議，看要如何辦理較

為妥適。地震造成先人的骨灰罈在櫃位內有移位的情形，重點是我們要

開櫃，是否有需要？當然有的人會想說先人安置在那裡，地震後，方位

若有移位或是如何，有調整的需求，這樣應該還好吧？地震之後；我們

算是外行人，但是以我的認知是如此，若是骨灰罈在櫃位內，因為地震

造成移位的話，應該能夠開櫃讓他查看，有何關係？就讓那位家屬查看，

這個部分，過去也都可以；過去百姓都會請管理員開櫃讓他查看骨灰罈

的狀況，僅向管理員申請即可。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關於這個問題，家屬若要來查看先人的骨灰罈，有開櫃的需求，我

們有訂何種辦法嗎？相關的規定，課長，你知道嗎？ 

徐課長尉晏答覆： 

跟貴會報告，若只是單純開櫃查看，基本上都會配合；但若是需要

再移動方位，我們會請直系卑親屬，由當時的申請人提出，而申請人提

出之後，再經所有繼承親屬同意，我們才會讓他調整方位，不然會延伸

家庭糾紛，就是這位家屬順心，那位家屬不順心，我們會有相對的責任，

所以會要求他提供同意書之後，我們再讓他調整方位。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有關課長的說明，各位代表明白了嗎？像上次我們前往「第四公墓

納骨塔興建工程」會勘，當天我在管理室就有碰到一位鄉民，他來申請

開櫃，說是他祖父託夢給他，有夢到他祖父好幾次，也是地震之後才託

夢，所以他心裡很恐慌，想說要來查看狀況；家屬若有需求的話，這是

可行的，但是他必須提出相關證明文件，譬如「戶籍謄本」，也就是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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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全戶的戶籍謄本，而後代子孫則須備齊身分證明文件，這樣就可以了，

是有相關的辦法，沒關係，這是題外話。時間也已經 12 點多了，我們先

休息，明天再繼續討論，今日會議到此。 

 

 

 

 

 

 

 

 

 

第二次會議 

一、時 間：民國 113 年 5 月 24 日上午九時 

二、地 點：本會議事堂 

三、出 席：蘇浚豐 鄭倫杰 張玉龍 林沛瑩 吳泳慧 陳鑲萍 陳昀志 楊

錦發 林澄洋 梁淑絹 

四、列 席：鄉長林英嘉 主任秘書梁倉榮 行政主任林俊仁 政風主任陳

文富 主計主任謝瓊慧 人事主任紀曉筑 民政課長徐尉晏 

秘書阮炳煌 社會課長凃立德 建設課長游宗霖 財政課長

李美玲 農觀課長王中森 清潔隊長曹耀仁 圖書館長陳楚

晴 幼兒園長廖雅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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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 席：鄭副主席倫杰 錄音：林俊琪 記錄：林美芬 司儀：林

美芬 

六、討論提案、臨時動議、閉幕： 

林司儀美芬報告： 

彰化縣秀水鄉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6 次臨時會，5 月 24 日，今日議

程：討論提案。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鄉長、各課室主管、各位代表、秘書，大家早安！今天繼續進行討

論提案，現在討論第 2 號案，請參閱附表第 1 頁；昨天我們討論的修正

條文第十七條，基本上應該都有共識了，沒有問題吧？請民政課長詳細

說明第十七條之一。 

徐課長尉晏答覆： 

大會主席、秘書、各位代表先進、鄉長、主秘、各位主管同仁，大

家早！在此針對第十七條之一做報告，第十七條之一其實是配合第十七

條來做修正，請參閱第 1 頁的修正條文，其內容為：「前項退堂者如需

再申請本鄉各納骨堂塔位時，應檢附直系卑親屬三人（含）以上同意切

結書申請辦理，直系卑親屬不足三人者，應檢附證明並以全體同意切結

書申請辦理。」，條文中的「直系卑親屬」就是指後代子孫；該項條文

就是他在申請時所需檢附的相關證明文件，第十七條之一的內容修正如

此，以上報告。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請各位代表詳細參閱「現行條文」及「修正條文」的內容。課長，

我請教你，今年是否有民眾申請「更換櫃位」？ 

徐課長尉晏答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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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應該是個位數；在我的印象中是僅 1 人。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僅 1 人？ 

徐課長尉晏答覆： 

對。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他是何種情形？ 

徐課長尉晏答覆： 

一樣是更換位置。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更換方位就對了？ 

徐課長尉晏答覆： 

對。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更換方位吧？ 

徐課長尉晏答覆： 

是。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所以今天我們若討論通過的話，日後要更換櫃位可能就要依照…這

個部分需要公告嗎？ 

徐課長尉晏答覆： 

需要，我們會陳報代表會，也會有一份公告函；此外，也會將修正

後的條文再放到我們公所的網站上，供民眾參閱。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公告是馬上實施還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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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課長尉晏答覆： 

在最後這裡有寫到「本條例自公布日實施。」，也就是修正公告日

的當天，我們就會正式施行。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請坐。 

徐課長尉晏答覆： 

謝謝。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鄉長，你應該沒有意見吧？鄉長，針對這 2 項條文的修正，你有何

意見嗎？請鄉長發言。 

林鄉長英嘉答覆： 

大會主席、秘書、各位代表先進、各位公所同仁，本次臨時會所討

論的這3件議案皆由公所提出，而本案就是行政單位認為有修正的需要，

才會提送大會審議；當然就是有發現問題，行政單位才會提出，也是要

經代表會通過之後，我們再來實施。有關這些問題，包括我們要修正的

方向，在整個團隊認為是正當且需要的前提之下，才會提送大會審議，

以上報告。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好，謝謝鄉長的說明。各位代表有何意見？我們現在討論的是「彰

化縣秀水鄉公墓納骨堂使用管理自治條例修正條文」的部分，剛好我有

一個問題想請教，也是有相關，但是跟今天要修正的內容不太一樣；有

關後代子孫前往納骨塔查看先人的骨灰罈，有開櫃的需求，我們的相關

規定為何？請民政課長答覆。 

徐課長尉晏答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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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大會主席，在此補充報告，關於「開櫃」的部分，若只是單純

查看，他可以聯絡我們的現場管理員，待管理員確認他的身分，也就是

確認他是否有申請或是攜帶戶籍謄本等證明之後，僅是查看的話是可以

讓他於現場確認完畢後就能夠直接查看了；若是沒有動到方位，我們是

沒有相關的規定，僅是確認他的身分，待確認完畢就可以讓他查看。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開櫃時，他可能會認為骨灰罈擺得不是很正，有稍微移動，這樣可

行嗎？我們是否有規範？ 

徐課長尉晏答覆： 

有，需要請他檢附直系卑親屬的相關親屬證明，也就是讓後代子孫

全體簽署…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所有的子孫若是沒有意見，我們就無須干預？ 

徐課長尉晏答覆： 

若是有檢附同意書就可以讓他進行方位的校正或是請風水命理師來

處理。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有遇過這種情形嗎？  

徐課長尉晏答覆： 

今年度還沒有。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今年度還沒有？ 

徐課長尉晏答覆： 

對，今年度還沒有。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22 

 

上次我有遇到一位民眾，他是來查看他祖父的骨灰罈，因為他有幾

次夢到他的祖父，所以來申請，他先打電話詢問是否可行，而我們的管

理員有告知他需要攜帶相關的證件及資料；但是後來有碰到一件麻煩的

事情，就是當初的申請人為他的父親，後來一看，發現申請人的名字有

誤植的情形，也就是我們在輸入電腦時有誤植到別的字，如此一來就造

成困擾了。在輸入電腦時，他將名字輸入為字形類似，但是又同音的字

進去，實則不同字，但是同音，戶籍謄本拿來一看，名字完全不同，比

對身分證、戶口名簿等資料亦然；後來又請他申請他祖父全戶的戶籍謄

本，資料拿來後就都一目了然了，也確定是我們在輸入電腦時有誤植的

情形。最後這件事情有圓滿處理，也有將誤植的字當場在管理室做修正，

因為有戶籍謄本，所以得以修正，並沒有造成民眾的不滿，只是就這麼

恰巧，這件事情剛好在我去到那裡時被我碰到；但是我不知道日後是否

會再發生類似的問題，所以日後我們在作業上可能要再慎重。 

徐課長尉晏答覆： 

好，謝謝副主席。跟副主席報告，有關「公墓管理」的部分，針對

第四公墓及第十六公墓的臨時人員於電腦操作方面，後續我會再加強宣

導，請他們務必確認資料的正確性。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這個部分是否有專人操作電腦？ 

徐課長尉晏答覆： 

由值班人員，因為他們是…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都是由值班人員？ 

徐課長尉晏答覆：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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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好。針對這 2 項修正條文－「第十七條」及「第十七條之一」，各

位代表有何問題？若有任何問題，請提出討論。若沒有問題，本案照案

通過。好，第 2 號案照案通過。請秘書宣讀。 

柯秘書錫昌報告： 

彰化縣秀水鄉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6 次臨時會提案，號別：第 2 號。

類別：民政課。提案人：秀水鄉長林英嘉。案由：修訂「彰化縣秀水鄉

公墓暨納骨堂使用管理自治條例」第十七條、第十七條之一及新增第十

七條之二，提請審議。理由：一、依據本所業務權責辦理。二、本條例

修正第十七條，廢除允許更換箱位之條文文字，易衍生申請者家庭糾紛

或本所管理問題。三、本條例修正第十七條之一，配合第十七條修正廢

除塔位異動申請，並規定如有退堂者需再申請塔位時之規定。四、本條

例新增第十七條之二，為落實使用者付費及維護全部入塔者權益，以為

周延妥適。五、檢附「彰化縣秀水鄉公墓暨納骨堂使用管理自治條例」

總說明、修正條文對照表及「彰化縣秀水鄉公墓暨納骨堂使用管理自治

條例」（稿）供參。辦法：審議通過後，發布施行，並依規費法第十條

規定送本鄉民代表會備查。大會議決：照案通過。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繼續下一個議程。 

林司儀美芬報告： 

臨時動議。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各位代表有何臨時動議的事項要提出？張玉龍代表請發言。 

張代表玉龍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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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建議鄉長，像今天上午 6、7 點，我們就要跑到彰化市立殯儀館

捻香，這段距離真的很遠，而現在第四公墓納骨塔正在興建當中，有關

「禮儀廳」的部分，請鄉長與民政課再行研議並規劃，才不用時常往彰

化市立殯儀館跑；鄉長，看能否與民政課再行研議並規劃。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你是要正式提案嗎？建議？請鄉長答覆。 

林鄉長英嘉答覆： 

再次報告，感謝張玉龍代表對地方殯葬業的關心，當然代表會的提

議還是需要程序；待提議之後，行政單位還要再行研議，這是重點。針

對張代表所提的「第四公墓殯葬園區」後續的規劃及辦理，在此向大會

報告，第四公墓所有的硬體設備，包括內規工程，目前還在進行當中；

而現在有非常多鄰近的鄉鎮市已經著手在進行「殯儀館」的設置工作，

在我的任內，包括去年度他們已經通過的申請「興辦事業計畫」及「規

劃設計費」，目前都還在研議當中，希望能夠將第四公墓的工作早日完

成，這才是我們目前施政的重點之一。在此藉由這個機會，也要拜託各

位代表先進，關於第四公墓的工程，我相信你們站在最前線，也都有聽

到地方民眾的需求，第四公墓的櫃位已經都沒有了，當然希望在近期之

內，包括「後續擴充工程」及在明年度我們所要提出的「內櫃預算」，

希望大會能夠來審議，儘快讓它通過之後，才有辦法延續；在近期之內，

也就是這 1、2 年之內，可以提早將它完成。此外，向各位代表報告，昨

天我們也有邀請建築師前往第十六公墓做規劃，包括神主牌位、祖先牌

位等設置，因為目前都已經飽和，且內部也沒有剩餘的空間能夠施作該

項設施，所以我們希望在旁邊規劃一個神主牌位及祖先牌位的「專區」；

若是行政單位在明年度有提出這筆預算，包括這項計畫的話，也希望能

夠得到大會的支持，以上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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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鄉長的意思是「簡易禮儀廳」的建議及構想都還在研議當中，當然

這個部分有必要慎重，畢竟第四公墓納骨塔還在興建當中，而我們後續

可能還要再編列預算，也可能會有預算的壓力；所以目前若要提出這個

部分，可能還是有預算的壓力。沒有預算的壓力？民眾的壓力當然是會

有，屆時若有提出，預算若是有通過；在審查預算時，可能壓力就會來

了，目前還在研議當中，應該是還好，我尚未聽到反對的聲音。好，請

鄉長再補充說明。 

林鄉長英嘉答覆： 

再次補充說明，我很感謝代表會對於公所提出的每一件議案都可以

詳細地做探討，我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現象，方才提到的「簡易禮儀廳」，

關於日後的設計，規劃當然是「簡易禮儀廳」，但問題是沒有這種名稱，

若是有放置大體皆稱為「殯儀館」；而「簡易禮儀廳」的設置必須要讓

鄉民能夠接受，包括現在的溪湖鎮也好，員林市也好，甚至福興鄉等多

個鄉鎮市，目前他們的土地皆在研擬當中。在此向各位代表報告，英嘉

的任期僅剩 2 年多而已，所以眼前的部分，包括第十三公墓的起掘作業

完竣，前半段，在我能力所及且可以做的，由我來做，也希望大會能夠

予以支持，日後下一位接任者才不會原地踏步，又得耗費 2、3 年的時間，

包括土地的申請、起掘作業等；我的觀念一向如此，我相信在座的各位

代表先進能夠了解目前我們行政單位的處境及所提出的計畫，在此也再

次拜託各位代表能夠支持我們目前所提出的鄉政，再次感謝各位代表，

謝謝。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各位代表還有何其他意見？吳泳慧代表請發言。 

吳代表泳慧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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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長、副主席、各課室主管、各位代表同仁，大家早安！因為我現

在擔任賜安堂的財務長，所以最近有比較常去賜安堂，我有稍微看一下

周遭的環境，大多都已經禁葬，且有的已經起掘，墓基也都拆除，還挖

了個洞在那裡，我認為這樣看起來非常不美觀；我有去查，我們是從民

國 104 年開始實施禁葬，是否有辦法將這個地方做改善？因為現在去到

那裡，我看有很多長者都在那裡活動，我們能否撥一些經費將該區域的

環境整理得舒適一點？若是可行且空間足夠，我們是否也能夠將該區域

設置為運動的場所，增設一些運動器材，讓那裡更活絡一些？一方面也

能讓長者有休憩的地方；當然這是建議，希望鄉長及相關課室能夠多用

點心，看能否有辦法稍作整理，讓福安村的居民及秀水鄉的鄉民有更好

的場地能夠使用，以上建議，謝謝。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吳代表的建議屬於民政課，請民政課長答覆。 

徐課長尉晏答覆： 

感謝大會主席。感謝吳代表。跟貴會報告，關於「公墓起掘」的部

分，它是屬於後續的前置作業，不管土地後續是要做何種鄉內的相關規

劃，我們都會將全鄉的公墓用地做統一的考量；也感謝吳代表所提出的

建議，我們會再做「全鄉公墓用地優先起掘順序」的規劃，以上報告。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好，請坐。其實一座公墓若要禁葬就要動輒 20 幾年之久，而這段期

間應該隨時都會有起掘的情形發生，你說要起掘 1、2 門，之後每年投入

資金將它整理出來，我認為不是很理想；有好幾座公墓皆已禁葬 1、20

年之久，且這段期間也不是一下子就全部起掘，也是 1 年、1 年進行，

老實講，應該有困難吧？要就是這座公墓已經完全沒有土葬，我們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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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要如何規劃，要興辦何項計畫再來規劃；應該要有所計畫後，我們再

來進行整頓的動作吧？是否應該如此？吳代表，妳有理解嗎？ 

吳代表泳慧質詢： 

有。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我個人認為，就算公墓已經禁葬，沒有土葬的情形了，但是若沒有

申請「興辦事業計畫」，要再支用整理土地的經費，整理到最後還是會

成為「荒地」，久而久之又會雜草叢生；且每年都要時常去整理，整理

不完。 

吳代表泳慧質詢： 

看能否有辦法增設一些運動器材在那裡運動。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殯葬用地」不能這麼做，這個部分都有規範。像這種情形，必須

要向上級申請補助，但是「殯葬用地」的部分，上級又沒辦法補助；必

須要有「興辦事業計畫」，再辦理「土地變更」，上級才會予以補助，

這個部分都有一定的程序在。 

吳代表泳慧質詢： 

再行研議。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對，這個部分再從長計議。陳鑲萍代表請發言。 

陳代表鑲萍質詢： 

大會主席、鄉長、各位代表同仁、各課室主管，大家早安！延續方

才吳代表的議題，請民政課長。關於秀水村的第十二公墓吧？第二公墓

嗎？秀水村，我們現在有禁葬要設置「村集會所」的部分，最近本席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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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那裡時有發現我們從起掘、整理之後，預算也都有通過要辦理這座集

會所；目前它的進度到哪裡了？因為現在看過去好像都還沒有任何動作。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請直接答覆。 

徐課長尉晏答覆： 

跟大會報告，關於這個部分，因為後續它是成為社區的「公設活動

中心」，所以可能要請社會課報告。 

陳代表鑲萍質詢： 

所以後續的部分是由社會課負責嗎？麻煩請社會課長報告。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民政課長請坐。 

凃課長立德答覆： 

大會主席、各位代表女士、先生、鄉長、主秘、秘書、各位同仁，

大家早！有關「港墘公設活動中心工程案」的那塊土地，我們有辦理標

案，目前已經在招標當中。 

陳代表鑲萍質詢： 

已經在招標當中？ 

凃課長立德答覆： 

是。 

陳代表鑲萍質詢： 

因為村民非常關心，大家也都蠻期待村集會所可以儘快有所動作，

但路過時還是會想說「奇怪？怎麼都雜草叢生，一直都沒有動作。」，

所以請社會課長，既然大會已經決議通過，也支持鄉公所的這項建設，

在有預算、有補助的情形之下，還是希望社會課在這個部分再加強，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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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讓村民一直等，可以有一點動作；如此一來，村民的期待就會更好，

以上。 

凃課長立德答覆： 

是，了解。 

陳代表鑲萍質詢： 

以上。再延續方才的議題，在鄉長的任內，這 2 屆下來…你請坐。

這 2 屆下來，因為秀水鄉最多的土地就是「殯葬用地」，所以我們在使

用上當然會被侷限很多，連我們鄉內的建設，若要做任何的計畫案，在

土地的取得上或是動用本身鄉內的土地也是有所侷限，所以我們大多都

是以「殯葬用地」為主；而在鄉長的任內，這段期間，我們公所團隊所

提出的計畫案，我們代表會也都非常地支持，鄉公所也一直有在辦理「殯

葬用地」的部分。關於「禁葬」的部分，延續吳泳慧代表的意見，既然

我們有一些殯葬用地已經禁葬，年限也都有超過了，當然我們要執行更

多的計畫，讓秀水鄉有更多的活動空間、公共空間，還是希望鄉公所能

夠以目前有禁葬且可以起掘的部分，好好地找個方向，讓我們秀水鄉可

以有更多的公共設施，或是有更多的計畫案來補助；以目前來講，當然

我們已經執行很多，我擔任 3 屆的代表，在這一屆的「公共建設」方面，

我們在「殯葬用地」的取得、使用上，這 1、2 屆，我們有邁進非常大的

一步，但還是希望不要懈怠，也不要驕傲，我們可以繼續再往上申請，

找出更好的計畫，並讓更多的建設留在我們秀水鄉。秀水鄉基於在彰化

市、員林市、臺中市的中心點，生活機能非常地好，交通也非常地便利，

可是我們的建設不應該低於城市，應該可以非常地好，也可以讓大家喜

歡來秀水鄉居住；而近幾年，秀水鄉也有非常多的建案在興建，代表有

很多人喜歡我們的地理環境，喜歡我們的位置，有這麼多的建案，代表

臺中市、員林市，包括鹿港鎮、福興鄉等，大家都會想要來生活機能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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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好、交通較為便利的地方。我們還是要督促我們公所，在「公共建設」

方面，請你們一定要更加強、更努力，以上是本席對於我們公所的期許；

也希望鄉公所在「建設」的部分可以再加強，謝謝。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好，謝謝陳代表。社會課長，代表所關心的「港墘公設活動中心工

程案」，再請你注意一下；往後在會議上，希望你能夠提出相關的進度

報告。 

凃課長立德答覆： 

是。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好，請坐。各位代表還有何其他意見？沒有嗎？若沒有，繼續下一

個議程。 

林司儀美芬報告： 

請主席致閉幕詞。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感謝各位代表在第 22 屆第 6 次臨時會踴躍發言並督促，讓鄉公所

在行政方面能夠多用點心；也希望行政單位針對各位代表所建議、關心

的這幾件議案能夠上心。而我們鄉長主政的這 2 屆，秀水鄉也有蠻多的

建設，當然我們期待鄉長在各項建設上能夠有所擴展，意思是我們的鄉

政是「多面性」的，不是僅侷限在某幾個課室，有的部分是在「交通」

或是「其他活動」上，皆為「多面性」，鄉政的發展是廣泛、均衡的發

展，如此一來，對秀水鄉也會比較好；好，本次會期到此結束，感謝各

位，謝謝。 

 

 



 

 

 

 

 


